
報名並檢錄參加比賽者可認證青春護照健康關懷認證

建國科技大學 年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

一、依 據：教育部頒訂之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」第十四條第四款辦理。

二、宗 旨：落實體育教學與活動、發掘運動人才、倡導正當休閒、提昇學校運動風

氣、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為宗旨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體育室。

四、比賽日期：

徑賽項目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（星期四） 點

趣味競賽項目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（星期五） 點

五、比賽地點：本校運動公園。

六、參加資格：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身體狀況良好無特殊疾病者、均可報名參加。

七、競賽項目及分組：

（一）徑賽項目：

學男 公 尺

學男 公 尺

學男 公 尺接力 公尺 人

學男系際 公尺大隊接力 公尺 人

學女 公 尺

學女 公 尺

學女 公 尺接力 公尺 人

學女系際 公尺大隊接力 公尺 人

（二）趣味競賽項目：

學生組

滾動世紀巨輪 人一組

球球過隧道 人一組

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人一組

頂彈力球 人一組

教職員工組

滾動世紀巨輪 人一組

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人一組

頂彈力球 人一組

八、趣味競賽比賽辦法說明：

學生組

（一）滾動世紀巨輪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以 人為一組，從起點 公尺跑至中點繞過標誌錐，將輪胎滾回終點，

讓下一位參賽者接替。

採計時之方式判定名次。

每一位參賽者都必須將輪胎，繞過指定點的標誌錐才算完成，如果參賽者

未繞過指定點的標誌錐則取消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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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球球過隧道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距離為 公尺，第一為立於 點面向起跑線，第 位立於 點面向起

跑線，其餘 人雙腳張開成八字型平均分佈其間，哨音響後排頭用雙手

推球由跨下滾球傳至排尾，排尾抱起球後從 點跑至 點當排頭，此

時每個人需按順序往後移一位，依序傳遞，以第一位跑回 點後結束。

犯規：不可用腳踢球或違規 由裁判判定 罰加 秒。

採計時之方式判定名次，若未從 點起跑或未從 點傳遞球者加罰

秒。

（三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起點至折返點相距二十公尺，中間飛盤五個。

每隊第一位拿起放五罐飲料罐之菜籃，由起跑第一飛盤放下一飲料罐

需於飛盤中並直立 ，然後至下一個，然後提著空菜籃繞過折返點，在

沿路收回飲料罐至菜籃中，回至起點交給第二人，依此繼續進行至最後

一位，一時間先後判定名次。採計時賽。

犯規：飲料罐需豎立在飛盤中，凡少放或少收一個飲料罐，超越接力線

或沒繞過折返點，以上違者均各加 秒。

（四）頂彈力球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距離為 公尺，兩位一組立於 點面向 點， 其餘選手立於接力區

外，起跑槍聲響後選手面對面，雙手交叉背後面不能放開，螃蟹走路，

合力將彈力球頂於胸前到達 點，再由 點交由第二組，依前動作完

成，交由下一組，並依序傳遞，由最後一組跑回 點後結束。

犯規： 彈力球位置於胸前者，罰加 秒。

未從 點起跑者，罰加 秒，中途掉球罰加 秒，可在掉

球處繼續完成比賽，多次得連罰。

從 點到 點行走時，手若碰觸到彈力球則罰加 秒

採計時之方式判定名次。

教職員工組

（一）滾動世紀巨輪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以 人為一組，從起點 公尺跑至中點繞過標誌錐，將輪胎滾回終點，

讓下一位參賽者接替。

採計時之方式判定名次。

每一位參賽者都必須將輪胎，繞過指定點的標誌錐才算完成，如果參賽

者未繞過指定點的標誌錐則取消資格。

（二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起點至折返點相距二十公尺，中間飛盤五個。

每隊第一位拿起放五罐飲料罐之菜籃，由起跑第一飛盤放下一飲料罐

需於飛盤中並直立 ，然後至下一個，然後提著空菜籃繞過折返點，在

沿路收回飲料罐至菜籃中，回至起點交給第二人，依此繼續進行至最後

一位，一時間先後判定名次。採計時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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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規：飲料罐需豎立在飛盤中，凡少放或少收一個飲料罐，超越接力線

或沒繞過折返點，以上違者均各加 秒。

（三）頂彈力球：每隊人數 人 男女不限

距離為 公尺，兩位一組立於 點面向 點， 其餘選手立於接力區

外，起跑槍聲響後選手面對面，雙手交叉背後面不能放開，螃蟹走路，

合力將彈力球頂於胸前到達 點，再由 點交由第二組，依前動作完

成，交由下一組，並依序傳遞，由最後一組跑回 點後結束。

犯規： 彈力球位置於胸前者，罰加 秒。

未從 點起跑者，罰加 秒，中途掉球罰加 秒，可在掉

球處繼續完成比賽，多次得連罰。

從 點到 點行走時，手若碰觸到彈力球則罰加 秒

採計時之方式判定名次。

九、參加比賽單位分組：

學生組

（ ）日間部學生以系所為單位。

（ ）進修部 進修學院校為一單位。

教職員工組

（ ）工程學院：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、電機工程暨研究所、機械工

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、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、土木工程系暨土

木防災研究所、資訊與網路通訊系、技士為一單位，由工程學院

院長擔任領隊。

（ ）管理學院：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、資訊管理系、國際企業管理系、工業與

服務管理系、行銷與服務管理系、技士為一單位，由管理學院院

長擔任領隊。

（ ）設計學院：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研究所、商業設計系、空間設計系、數位媒體

設計系暨媒體與遊戲設計碩士班、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、技士

為一單位，由設計學院院長擔任領隊。

（ ）生活科技學院：應用外語系、美容系暨美容科技研究所、運動健康與休閒系、

觀光系、技士為一單位，由生活科技學院院長擔任領隊。

（ ）通識教育中心教師為一單位，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領隊。

（ ）全校各處室之職員為一單位，由副校長擔任領隊。

十、獎懲：

一 大會設各種優勝獎狀及禮 以獎勵成績優良之單位及選手。

二 參加個人單項競賽優勝之同學，得第一名禮券 元、第二名禮券 元、

第三名禮券 元、第四、五、六名禮券 元，並由大會頒發獎狀以玆鼓

勵優勝選手。

三 參加團體項目競賽優勝之同學，得第一名禮券 元、第二名禮券 元、

第三名禮券 元、第四、五、六名禮券 元，並由大會頒發前三名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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盃以玆鼓勵優勝隊伍。

四 參加系際大隊接力項目徑賽優勝之隊伍，得第一名禮券 元、第二名禮券

元、第三名禮券 元、第四、五、六名禮券 元，並由大會頒發

前三名獎盃以玆鼓勵優勝隊伍。

五 精神總錦標的優勝系所， 、獎盃一座。

六 有不正當之行為，違背運動精神，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，經查明屬實者，除取

消該運動員比賽資格及已得名次外，並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議處。

十一、報名辦法：

一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年 月 日（星期五）截止

二 請至體育室網頁最新消息下載競賽規程及報名表

網址

三 報名手續：報名表輸入完成後，列印一份紙本由各班導師簽核後，繳交至體育

室辦公室，並將電子檔 至 才視同完成報名手續。

四 徑賽個人項目每人最多可報二項（接力項目不在此限）。

十二、申訴

一 比賽爭議

遇比賽爭議時，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。如無明文規定

者，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。

二 申訴程序

、除當時以口頭申訴外，仍須於三十分鐘內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。

、提出申訴時，須繳保證金伍佰元，申訴成立時，保證金退回，否則予以沒

收。

十三、附則

一 各項比賽進行時，如遇風雨，須經大會裁定始得停止比賽。

二 運動員參加競賽必須將號碼布縫製妥當，未按規定者不得參加比賽。

三 依報名人數多寡由大會另行安排預賽時間。

四 所有參與田徑賽、趣味競賽者不得打赤腳參加比賽。

十四、本規程經 年運動會籌備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十五、青春護照認證相關規定「報名並檢錄參加比賽者可認證青春護照健康關懷認證」

【徑賽項目 趣味競賽項目】擇一認證，認證日期體育室將於網站公告。

頒發三仟元禮劵

109 10 30

     

         

4


